附件1
生产安全事故分级标准

按照事故的可控性、严重程度和影响范围，生产安全事故分为以下等级。

特别重大事故：造成30人以上死亡，或者100人以上重伤（包括急性工业中毒，下同），或者1亿元以上直接经济损失的事故。

重大事故：造成10人以上、30人以下死亡，或者50人以上、100人以下重伤，或者5000万元以上、1亿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事故。

较大事故：造成3人以上、10人以下死亡，或者10人以上、50人以下重伤，或者1000万元以上、5000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事故。

一般事故：造成3人以下死亡，或者10人以下重伤，或者1000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事故。

以上表述中，“以上”包括本数，“以下”不包括本数。

应急响应级别以分级标准中满足任意一个最低数值为启动标准。因安全生产事故变化较快，也可根据现场指挥部综合研判后启动的响应为标准。



